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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跨主管機關及區域性競賽活動核發獎金或等值獎勵

支給表」，自105年1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案陳該總處104年8月19日研商「各機

關競賽獎金發給情形調查分析及後續處理規劃」會議決議

辦理。

二、本(104)年度各機關學校辦理跨主管機關或區域性競賽活

動，如有核發獎金或等值獎勵必要，且已編列相關預算經

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者，仍得依原規劃辦理相關獎勵。

三、檢送「跨主管機關及區域性競賽活動核發獎金或等值獎勵

支給表」1份。

正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

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

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

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

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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